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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221 號 委員 提案第 2935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游毓蘭等 16 人，鑑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稱之教育

人員未包含私校及軍警校人員、教官，足生適用上之闕漏；

又各級學校校長如有本條例第三十一條所列之消極資格，於

調查或司法偵審期間，應先予以暫停校長現職，以利校務推

展及調查之順遂。爰擬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條及第三

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本條例所稱之教育人員包含私校、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及軍事學校之人

員或具軍警身分之教官，以補規範闕漏（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各級學校校長若有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列十三款情事之一者，於調查期間或司法偵查、審

理中，應先予以暫停校長現職，以利校務推展及調查順遂（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提案人：游毓蘭   

連署人：李德維  林思銘  林文瑞  鄭麗文  洪孟楷  

李貴敏  吳斯懷  楊瓊瓔  林德福  翁重鈞  

呂玉玲  吳怡玎  孔文吉  高金素梅 溫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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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

為各公私立各級學校、中央

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及軍事學校校長、教師、

教官、職員、運動教練，社

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

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學術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

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

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

究機構（以下簡稱學術研究

機構）研究人員。 

本條現稱之教育人員未含括私

校、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及軍事學校之人員或

具軍警身分之教官，足生適用

上之闕漏，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

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

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

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

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

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

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

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

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

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

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

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

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

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

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有第一項所列十三款消極資格

者，不得為教育人員。而相關

行為或情狀，須經一定之調查

或司法程序，始可確定或有明

確之調查結果。再者，若為校

長涉及此十三款情事，如於調

查或司法程序中，仍任現職，

顯不利校務之推展及相關調查

，爰修正本條第二項規定，明

確規範於調查期間或司法偵查

、審理中，應先予以暫停現職

校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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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

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

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

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

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

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

者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

條規定辦理外，其餘經議決

解聘或免職者，應併審酌案

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

得聘任為教育人員，並報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

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予以解聘，於調查期間或司

法偵查、審理中，應先予以

暫停校長現職，其涉及第八

款或第九款之行為，應由主

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

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

或審判中，聲請司法機關提

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

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

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

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

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

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

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

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

者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

條規定辦理外，其餘經議決

解聘或免職者，應併審酌案

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

得聘任為教育人員，並報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

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予以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或

第九款之行為，應由主管機

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

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

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

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

或審判中，聲請司法機關提

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

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

偵查不公開、足以妨害另案

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36 

偵查不公開、足以妨害另案

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

，或有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

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

及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

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

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

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

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

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

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

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

，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

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

外，於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

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

人員。 

，或有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

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

及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

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

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

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

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

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

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

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

，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

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

外，於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

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

人員。 

 


